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

	序号
	意见
	采纳情况

	1
	关于普通房屋住宅独生子女继承能否简化程序。
	不采纳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二编第二百一十条，不动产登记“统一登记的范围、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，由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”，登记的基本程序不宜由《珠海经济特区不动产登记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予以规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编专编规定了继承，其中并无独生子女的表述，不宜为此单设条款做出规定。关于继承房产登记，国家层面不动产登记法律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已有具体规定，其中，《不动产登记规程》4.9.2已对继承房产的程序（包含简化流程）做出详细规定。《条例》采用小切口立法，对于国家层面立法已经明确的内容，不再重复规定。

	2
	《条例》其他条款，都写的“可以”申请登记，但第四十三条第二款、第三款写的是“应当”，说法不一致，建议再斟酌，统一表述。
	采纳。第四十三条第二款、第三款统一表述为“可以”。

	3
	《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（七）与第（十）差别是什么不明确，建议规范表述。
	采纳。第二十四条第七款指的是有权部门批准的土地使用期限。第十款指的是法律规定的土地使用期限，在有法律明确规定前批准土地使用权的，批准的土地使用期限与法定土地使用期限不一定一致。已将（七）与（十）合并，修改表述为：“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利超过批准期限或法定期限的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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